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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哪些“官司”要收费、按照什么标准收费、什么时候收费

、用什么方式收费以及对收取的费用如何进行管理?是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作者系资深法官，他结合长期

的审判实践，在对建国以来有关法院诉讼收费制度的历史沿

革进行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对诉讼收费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和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评析，阐述了制定、改革诉讼收费制度

中应当坚持合法、合理、透明、规范原则，主张对于申请执

行法院生效裁判的案件应当免收“申请执行的案件受理费”

；法官的“差旅费”不应由当事人承担；“其他诉讼费用”

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的收取必须公开透明；制定和

调整收费范围和标准应当采取类似于行政听证程序的做法，

杜绝暗箱操作；案件审理或者执行终结后，法院对预收的费

用应当直接与当事人结算，不能为了自己方便或“旱涝保收

”而将其推给当事人之间去“多退少补”，等等。 据悉，作

者的文章在去年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

上只获得了“三等奖”。按照法院惯例，学术讨论会的论文

集只收录一、二等奖的成果，因此，作者的成果除了一纸“

获奖证书”外，实际上一直没有“问世”。听说本刊就此焦

点问题要组织专题讨论，作者谦虚地将其大作传真给本刊“

斧正”。 一、法院诉讼收费制度的历史沿革：建国以来，我

国法院诉讼收费制度经历了自发收费、试行收费、统一收费

和改革收费制度四个阶段。其特点是：收费范围不断扩大；



收费标准不断提高；当事人的负担不断加重。 诉讼收费制度

首先涉及到诉讼费用的问题。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时，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交纳的

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和

财政部联合制定的《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的规

定，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要纳入同级财政部门核

定的单位预算，全部用于法院的业务经费支出”。因此，诉

讼收费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它包括诉讼费用的

收取项目、标准、管理、监督、审计等内容。(《人民法院管

理工作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建国以来，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实行收费制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

自发收费阶段(19501982) 建国初期，除上海、青岛、福建等

地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征收诉讼费用外，其他地区多不征收诉

讼费。对此，当时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基本上是维持现状，

全国不作统一硬性规定。其具体做法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各

大区设立的分院本身不收取诉讼费用；各地已收与未收者不

变；“收费地区”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分院的案件亦由原审

法院代征收与原审数额相等之上诉费。同时，为了宏观控制

和便于决策，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实行收费地区的法院对以前

征收诉讼费用的经验、利弊以及此项收入的数量等情况“均

希即报告”。(1950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

诉讼费用问题的复函》，《人民法院管理工作手册》) 不久，

最高人民法院在回答《人民日报》读者提出的“人民法院对

涉及财产权的民事诉讼是否要收审判费?如果要收审判费，当

事人无力缴纳怎么办”的问题时，将前述观点进行了重申：

中央人民政府尚未颁布统一的民事诉讼法，各地人民法院现



在按其当地具体情况分别定有办理民事案件暂行办法。因之

，涉及财产权民事案件收审判费问题，各地不一致。如当地

人民法院对于涉及财产权的民事诉讼规定征收审判费，而个

别当事人因全赖劳动生活或确属赤贫无力缴纳者，得声请核

准免予预缴一部或全部。(《人民日报》1951年1月13日，《人

民法院管理手册》) 这一阶段法院收费的特点为：一是基本上

不收取；二是对收费地区的法院严格管理；三是对确有困难

者准预免缴。 (二)试行收费阶段(19821989) 三十多年过去了，

对于各地法院在是否收取以及如何收取诉讼费用问题上，最

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直到1982年3月8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

后，根据该法第80条关于“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依照

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除依法交纳案件受理费外

，并依照规定交纳其他诉讼费用。(第一款)收取诉讼费用的

办法另行制定(第二款)”的规定，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第203次会议通过了《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

》并要求自1985年1月1日起试行，对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和

执行程序中有关收取诉讼和执行费用的诸多问题作出了统一

明确的规定。 为了防止因收费问题引起司法实践的混乱，最

高人民法院在《试行收费办法》中还特别规定该办法不具有

溯及力，即“凡在本办法试行之日以前立案受理的未结民事

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仍按当地原来规定的办法办理。(《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7月出

版) 《试行收费办法》是建国以来国家最高审判机关首次对法

院在诉讼和执行收费问题作出的统一规定，标志着我国诉讼

收费制度的正式建立。自此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在不到二年



的时间内，相继就民事诉讼收费制度在适用中出现的若干问

题作出了近十个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如《关于

民事上诉案件受理费几个问题的批复》(1985、4、4)、《关于

第二审法院可否变更第一审法院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等

问题的批复》(1985、5、30)、《关于财产案件受理费如何计

算等问题的批复》(1985、7、24)、《关于民事诉讼收费几个

问题的批复》(1986、6、21)、《关于如何核定案件受理费的

批复》(1988、1、6)等。这些规范性文件一方面及时解决了司

法实践中在执行《试行收费办法》中不断提出的有关诉讼、

执行收费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最高审判机关对于

建立诉讼收费制度后所持的谨慎的态度。 这一阶段实行收费

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方便诉讼，从轻收费。如“判

决宣告后，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上诉的，上诉案件受理费可

由最先提交上诉状的当事人预交”(《关于民事上诉案件受理

费的几个问题的批复》，《人民法院管理工作手册》)。对于

占当时法院受理案件总数一半以上的离婚案件的收费标准，

《试行收费办法》规定的是每件只收取l050元，而且其中涉及

财产分割的不另收费；对于其他非财产案件规定每件收取520

元。这些都体现了从轻收费的原则。 2、申请执行人民法院

生效判决的案件不收取案件受理费。《试行收费办法》第1 1

条规定：“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所实际支

出的执行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第一款)、“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l6l条第2款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其他法律文书(

包括仲裁机关的裁决、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

权文书和行政机关依据行政法规作出的决定)的，申请人应当

预交申请执行费550元。执行标的金额或价额在5万元以上的



，申请执行费按千分之一预交。执行完毕， 申请执行费用和

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一并由被申请人负担”(第二款)。这一

规定明显地生效把申请执行法院执行生效裁判的收费限定在

只收取“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之内，自然就不应当再收取

“申请执行案件受理费”。 3、缓、减、免的对象较为宽泛

。对此，《试行收费办法》第10条规定免交诉讼费用的案件

类型共有四类：一是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和劳动报

酬的案件；二是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选民

名单案件、宣告失踪人死亡案件、认定公民无行为能力案件

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三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提

审的案件； 四是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免交诉讼费用的案件。 4

、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对于《试行收费办法》试行前已

经受理的未结案件，仍按照当地原来规定的办法办理，即如

果当地原来没有规定收取诉讼费用的，不得依照《试行收费

办法》收取诉讼费用。 5、严格限定“其他诉讼费用”的适

用范围。对于“其他诉讼费用”的范围， 《试行收费规定》

将其限定在“财产案件的当事人应当支付鉴定费、勘验费、

公告费、证人的误工补贴和差旅费，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当

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之内。针对司法实践中个别

地方有扩大收费范围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特别重申“只是

人民法院委托有关单位或其他人完成的诉讼行为所支出的费

用，才可以作为其他诉讼费用判令败诉的当事人负担。人民

法院审判人员办案的差旅费，不能作为其他诉讼费用判令败

诉的当事人负担”。(《关于第二审法院可否变更第一审法院

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等问题的批复》，《人民法院管理

工作手册》) (三)统一收费阶段(19891999) 1989年6月29日，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411次会议通过了《人民法院诉讼收

费办法》。该办法自同年9月1日起执行，原《试行收费办法

》同时废止。 与《试行收费办法》相比，则《收费办法》具

有以下重大变化： 一是收费范围明显扩大，如取消了《试行

收费办法》中离婚案件“涉及财产分割的不另收费”的规定

，重新规定为“超过l万元的，超过部分按l％交纳”案件受理

费； 二是收费标准普遍提高。如财产案件超过1000元至5万元

的收费标准，按照《试行收费办法》的规定，其超过部分按l

％收费，而按照《收费办法》的规定，则超过部分按4％收取

，相当于原标准的四倍； 三是增加了“被告提出反诉的，根

据反诉金额或者价额计算案件受理费，由被告预交”的规定

； 四是免交案件受理费的适用范围由《试行收费办法》的4

项缩小为2项，即只适用于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特别

程序审理的案件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提审的案件

，取消了对“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和劳动报酬的案

件”和“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免交诉讼费的案件”的规定。

1991年4月9日，经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通过并从同日公布之日起正式颁布施行。其

中涉及有关诉讼费用的规定也只有一个条文，即第107条，该

条内容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80条规定的内容(当

事人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收取诉讼费

用的办法另行规定)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只是补充规定

“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按照规定向人民法

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 (四)重大改革阶段(1999至今)

其主要标志是1999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70

次会议通过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 虽



然《补充收费规定》只有7条，但与1989年的《试行收费办法

》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是扩大了《收

费办法》中有关“其他诉讼费用”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

用”的具体内容。即对“其他诉讼费用”和“执行中实际支

出的费用”作出了扩张解释，其外延包括“人民法院异地调

查、取证时所支出的差旅费用”、“人民法院异地调解案件

时所支出的差旅费用”和“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异地执行本案

时按国家规定标准所支出的差旅费用”等在内。 二是扩大了

收费范围。取消了过去对再审案件和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生效

判决不收取“申请执行受理费”的限制性规定。具体内容是

：(1)补充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l79条第l

款第(一)项的规定(即“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

的”)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进行再审的

案件，当事人依照《办法》有关规定交纳诉讼费用；(2)补充

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一

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又提出

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后决定再审的案件，依照《办法

》有关规定交纳诉讼费用；(3)重新规定“当事人依法申请执

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协议和支付令

的，按照《办法》第8条第(一)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执行费

。 三是提高了收费标准，如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没有争议

金额的，每件收费标准由《办法》中规定的50至l00元，提高

到500至l000元，相当于原标准的十倍! 四是对破产案件的收费

标准作了重大调整。补充规定“破产案件，按照破产企业财

产总值依照破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减半交纳，但最高不超

过l0万元”。(未完待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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